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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年 1月 6日收到

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011号），现将问询函全文披露

如下： 

 

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日前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参股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》。该公告称，截止2015

年12月30日，你公司持股40%的苏州市相城区永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永大小贷”）的账外担保已被诉总金额为22,352万元，被判决承担担保责

任的总额为10,004万元，尚有10,977万元仍在诉讼之中。同时，永大小贷公司总

经理因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等罪名被移送检察机关。 

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事项请你公司核实后予以补充披

露： 

一、永大小贷账外担保的总规模和相应的形成原因与形成时间，以及目前已

被诉讼和已被判决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、已被执行和已经追偿情况，及后续安排

等。 

 

二、永大小贷的经营业务开展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存贷情况、对外担保情况

等），并结合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等，说明永大小贷就包括上

述帐外担保在内的债务及或有债务清偿能力。 

 

三、你公司与永大小贷是否存在经营合作、业务往来、资金往来等（包括但

不限于交易、担保、质押、抵押、借款等）。如是，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。 

 

四、你公司持有永大小贷40%的股权，为其第一大股东，请结合你公司对永

大小贷经营决策和管理、人员任职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及控制能力等，说明将对永

大小贷的投资作为权益法核算的合理性。 

 

五、对于上述情况，你公司是否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，是否在已经披露的

定期报告中进行反映，并说明原因。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

 

 

六、上述情况对你公司在经营业绩、现金流、债务压力等方面的影响，并进

一步提示相关风险。 

 

七、对于永大小贷的经营发生重大变动情况、对外担保情况、被诉情况、承

担责任情况及其他风险情况等，你公司是否按规定及时履行了相应的临时公告义

务及具体履行情况。 

 

八、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第三至第六项相关问题发表专项书面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

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
 


